	2023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

	项目名称
	家电以旧换新活动　
	项目编码
	450900230470100007167　

	项目实施单位
	701001-玉林市商务局　
	主管部门
	701-商务部门　

	资金总额
（万元）
	资金来源
	年初预算数
	年中预算调整数
	调整后预算数
	实际支出数
	预算执行率（%）

	
	合计
	
	　140
	
	
	86
	61

	
	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
	其中: 中央
	　
	
	
	
	

	
	
	      自治区
	　140
	
	
	86
	61

	
	
	      市本级
	
	
	
	
	

	
	  政府性基金
	
	　
	
	
	
	

	
	 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
	
	
	
	
	
	

	
	  其他资金
	
	　
	
	
	
	

	财政拨款预算调整率（%）
	
	调整原因说明
	

	项目概况
	开展家电以旧换新活动, 按新家电销售价格8%给予消费者补贴、最高不超500元。

	项目起始时间
	　2023年
	项目终止时间
	2023年年底　

	项目实施进度安排
	根据自治区商务厅的工作安排，在政策补贴商品范围内，按新家电销售价格8%给予消费者补贴、最高不超500元。　

	年度绩效目标
	全力促进家电销售推动家电消费恢复　

	自评得分（满分100分）
	　92.6分
	预算执行（10分）
	6.14分　

	项目绩效目标衡量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内容
	指标值
	分值
	实际完成值
	得分
	扣减分数
	完成情况简要描述
	偏差原因及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（50分。其中：产出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成本分别20分、10分、10分、10分）
	产出数量
	参加活动企业数量
	≥3家
	20分
	10家
	20分
	
	已完成
	　

	
	
	产出质量
	经费使用合规率
	100%
	10分
	100%
	10分
	
	已完成
	　

	
	
	产出时效
	资金支付率
	＞95%
	10分
	61.37%
	6.46分
	3.54分
	部分完成
	待第三方审核后再拨余款

	
	
	产出成本
	项目总成本
	≤140万元
	10分
	85.92万元
	10分
	
	已完成
	　

	
	效果指标（30分）
	经济效益
	家电销售额增加
	较好
	10分
	达成预期指标
	10分
	
	已完成
	　

	
	
	社会效益
	有效推进家电消费加快恢复
	较好
	10分
	达成预期指标
	10分
	
	已完成
	　

	
	
	可持续影响
	促进家电销售
	较好
	10分
	达成预期指标
	10分
	
	已完成
	　

	
	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（10分）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企业满意度
	≥90%
	10分
	90%
	10分
	
	已完成
	　


备注：1.计分方法详见正文。2.“分值”列请按一二级指标权重对三级指标进行赋分。3.“完成情况简要描述”列请对该指标完成情况进行简要描述。4.未完成指标、超额完成指标、因其他原因调减得分等必须填写“偏差原因及改进措施”。5.通过一体化系统报送的项目，预算执行相关数据（其他资金除外）将自动取数并自动运算。6.财政拨款（含一般公共预算拨款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）预算调整率=年中调整数/年初预算数。
